
南京中医药大学本专科生学费减免管理办法 

 

为了加强对我校贫困生的资助力度，进一步完善资助体系，帮助家庭经济困

难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根据我校实际情况，经校学生工作领导小组和校奖贷基

金管理委员会研究，特制订本暂行办法。 

一、减免对象 

凡按国家计划招收的在校公办全日制本、专科生，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

申请减免学费： 

 (一) 革命烈士或因公牺牲军人子女； 

 (二) 无生活来源、无法定抚养人或社会福利机构收养的孤儿； 

 (三) 城乡低保家庭或持《特困职工证》人员子女；  

 (四) 其他特殊情况。 

二、学费减免额度 

学费减免额度分为三等，分别为：减免全部学费、减免 1/2 学费、减免 1/3

学费。各等级减免人数视当年具体情况而定。 

三、申请减免学费的条件 

(一) 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公民道德规范和学校有

关规章制度，无违法违纪现象，未受到校纪处分； 

(二) 学习勤奋、积极上进，必修课程无不及格； 

(三) 已积极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生活简朴，勤俭节约，无吸烟、酗酒等不

良嗜好；  

(四) 关心集体、乐于助人，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 

四、申请减免学费的办法 

（一）申请时间： 

每年５月学校统一办理学费减免工作。 

（二）申请审批程序： 

1. 学生本人向所在学院提出书面申请，如实说明家庭人均收入情况和本人

其它收入来源，提供由原籍区（乡、镇）人民政府或相关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

并如实填写《南京中医药大学本专科生学费减免申请表》（一式三份）； 

2. 经所在班级民主评议，班委会组织提出班级意见，班主任签署意见后报

所在学院； 

3. 各学院审核并在学院公示三天后，统一将学生书面申请、相关证明及《南

京中医药大学本专科生学费减免申请表》（一式三份）报学生工作处审核确认，



经校奖贷基金管理委员会讨论，初步确定减免学生名单； 

４. 初步同意减免的学生名单，在全校公示三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正式通

知财务处及相关学院。 

（三）其它 

1.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积极申请国家助学贷款，除因遇家庭突发变故等非

主观因素，申请学生须有一次以上助学贷款记录，全额学费减免原则上不超过两

次。特殊情况者，由本人申请，校奖贷基金管理委员会讨论决定； 

2. 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学费减免，参照《关于对建档立卡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加强教育资助工作的意见》（苏财教〔2O16)151 号）规定执行； 

3.对弄虚作假、欺骗组织者，除要求补交所减免学费外，视其情节给予纪律

处分。 

五、本办法（修订稿）自 2017 年 9 月 1 日起执行，由校学生工作处负责解

释。 

 


